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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府规〔2018〕11 号

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潮州市古城区

公房引进经营者竞争新模式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、

潮州新区管委会：

现将《潮州市古城区公房引进经营者竞争新模式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潮州市人民政府

2018 年 7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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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

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6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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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古城区公房引进经营者竞争

新模式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有效地盘活古城区公房资源，促进古城文化产业发展，

探索建立古城区公房在引入非遗工艺展示、博物馆、茶馆、客

栈等业态经营时实行竞争新模式，根据公有房产管理有关规定，

结合古城区公房管理的实际，制订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

贯彻市委、市政府的决策部署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

规范公房管理，盘活公房资源，构建规范有序的古城业态经营

秩序，为推进古城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在我市古城区范围内，因古城文化和旅游发展需要，引入

非遗工艺展示、博物馆等非经营类项目及茶馆、客栈等经营类

项目而使用公房，采用竞争性评审方式确定承租人。

公房为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，不得引入经营类项目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设立评审专家库

由市房管局设立古城区公房出租评审专家库，专家库由规

划、建设、文化、旅游、经济、工艺、法律等相关行业管理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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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推荐专业人员、学者及有关代表等组成。首期专家库人数不

少于20人（不含公房管理单位代表）。

（二）发布招租公告

公房管理单位应按照古城区公房引入上述业态的实际需

要，根据公房实际状况（包括测绘数据、公房实物照片等），确

定招租条件要求和出租底价，制定招租方案并在市政府门户网

站或报纸等媒体上进行公告，向有意向的需求人招租，公告时

间不少于20天。

需求人应按招租公告的要求和规定时限报名并提交策划方

案（非经营类）、运营方案（经营类）等响应招租条件的投租方

案。

（三）组织评审小组评审

公房管理单位应根据投租情况，组织评审小组对投租方案

进行评审。

为保证策划或运营方案符合古城经营业态的有关要求，评

审小组可由公房管理单位代表占30%、专家代表占70%的比例构

成。

评审专家代表由公房管理单位在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

生；专业性要求较高，无法通过随机抽取方式确定评审专家的，

公房管理单位可以在专家库中直接确定专家人选。根据经营业

态的的特殊需求，评审专家库中的专家人选难以满足评审要求

的，公房管理单位可邀请其他相关专家参加评审。

与投租者存在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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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不得担任评审小组成员。

（四）评审办法

公房管理单位应当根据具体项目和招租需求制定评审办

法，并在发布招租公告时一并发布。

竞争性评审分为初步评审和评审小组评审2个步骤进行。初

步评审由公房管理单位负责，对经营类项目，按投租报价金额

自高至低确定3至5个投租方案参加评审小组评审；对非经营类

项目，按投租人职称、非遗工艺级别、社会贡献、社会知名度

等因素确定3至5个投租方案参加评审小组评审。

评审小组根据评审办法进行综合评审后，向公房管理单位

推荐承租候选人，并标明排序。公房管理单位根据评审小组推

荐的承租候选人拟定承租人。公房管理单位应将拟定的承租人

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。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处理完毕

的，由公房管理单位确定承租人并发出通知。

投租方案只有1个的，由公房管理单位直接确定承租者。

四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参照《广东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专家酬劳暂行标

准》和评审的有关规定，评审小组专家代表每次评审费用按

400-800元由公房管理单位支付。投租方案为2-5个的，评审费

每次400元；6-8个的，评审费每次600元；9个以上的，每次800

元。

（二）公房管理单位认为须对评审小组评审进行公证的，

可请公证处进行公证，同时应在招租公告中予以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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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实施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0年12

月31日。


